
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

基金销售业务销户确认书

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：

本 人 /本 单位 （ 客户 名 称 ； 身份 证 号 /统 一信 用 代

码： ）申请自本销户确认书签发之日起撤销本

人在贵司开立的基金交易账号，停止与贵司之间存在的基金代销关系，清除本人

名下基金交易账号的交易密码，并终止双方签署的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网上交

易协议》的履行。

本人确认：截止本销户确认书签发之日，本人通过贵司进行的所有基金交易、

结算数据以及资金出入记录均准确无误，本人无任何异议。

本销户确认书一经签发，对本人即刻生效。如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网上交

易协议》存在不得销户情形的，本销户确认书无效。

实际销户及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网上交易协议》的终止以贵司办理完相关

手续为准。

自然人签字：

（单位客户）盖章：

签署日期： 年 月 日

申请须知：

 为了您的利益着想，请勿在空白的申请书上签署。

 本销户确认书应由客户签署并盖章，并核对所填内容。

 填写本销户确认书即意味着您已经知晓相关责任及后果。


